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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德〔2019〕80号

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公布 2019年佛山市

“书香校园”名单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根据《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19年广东省“书香校园”

建设系列活动的通知》的部署和要求，在各学校自评、各区教育

局初评的基础上，我局组织有关专家，于 2019年 10月份对申报

“书香校园”的学校进行了评估抽检。经审核，批准佛山市第四

中学等 16所中小学幼儿园为 2019年佛山市“书香校园”（名单

详见附件）。

请佛山市第四中学等 16所中小学幼儿园按照评估组提出的

意见和建议，进一步规范学校德育工作管理,提升管理水平，继

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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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积极开展“书香校园”创建活动，在我市中小学中充分发挥示

范带头作用。

附件：2019年佛山市书香校园名单

佛山市教育局

2019年 11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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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19年佛山市书香校园名单

一、禅城区（4所）

佛山市第四中学

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

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幼儿园

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中心幼儿园

二、南海区（3所）

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第四小学

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中心幼儿园

佛山市南海区里水稚趣多幼儿园

三、顺德区（5所）

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外国语学校

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

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永丰小学

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南国幼儿园

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振华幼儿园

四、高明区（2所）

佛山市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

佛山市高明区经委幼儿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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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三水区（2所）

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学校

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幼儿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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